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株洲市科技创新券申请承诺书
本单位依据株洲市科技创新券申报指南要求，自愿提交申报材料，并承诺如下：
1. 本单位已完全理解申报指南的要求，并按指南要求进行申报；
2. 本单位真实情况符合申报指南第一条所列内容；
3. 本单位已就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所申报材料内容属实；
4. 本单位用于申报科技创新券的研发活动证明材料为本单位真实有效的研发项目；
5. 对照申报要求，经本单位自我审核，本单位符合以下等级的创新券申报最高额度。
□1万元
□3万元
□5万元
如有不符，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